
(一) 本校職務宿舍收費標準如下： 

宿舍
種類 

名稱/地點 類型 房號 
實際空間

(m2) 
維護管理費 

單
房
間
職
務
宿
舍 

進德-忠棟 套房(1 房1衛) 103 室、303 室 31.80  1,200 

進德-忠棟 套房(1 房1衛) 203 室、403 室 25.16  1,000 

進德-忠棟 套房(1 房1衛) 各樓層 1、2、4、5 室 26.82  1,000 

進德-孝棟 雅房(衛浴共用) 各樓層 1~5 室 22.74  650 

進德-10-6 號 雅房(衛浴共用) 3-1 室 
三人共用 
客廳、廚房 

11.27 650 

進德-10-6 號 雅房(衛浴共用) 3-2 室 11.90 650 

進德-10-6 號 雅房(衛浴共用) 3-3 室 11.88 650 

師大-2-2 號 雅房(衛浴共用) 1-1 室 

四人共用 
客廳、廚房 

10.20 750 

師大-2-2 號 雅房(衛浴共用) 2-1 室 12.21 750 

師大-2-2 號 雅房(衛浴共用) 2-2 室 11.70 750 

師大-2-2 號 套房(1 房1衛) 2-3 室 18.72 1,000 

師大-2-11 號 雅房(衛浴共用) 1-1 室 18.79  1,000 

師大-2-11 號 雅房(衛浴共用) 1-2 室 14.02  750 

師大-2-11 號 雅房(衛浴共用) 1-3 室 18.79  1,000 

師大-2-11 號 套房(1 房1衛) 2-1 室 35.96  1,900 

師大-2-11 號 雅房(衛浴共用) 2-2 室 15.93  850 

師大-2-11 號 雅房(衛浴共用) 2-3 室 15.93  850 

多
房
間
職
務
宿
舍 

師大-2 號棟 獨棟2層樓 2-1 號、2-3 號~2-10 號 141.79  3,000 

進德-7 號棟 公寓式 7-5~7-7 號 91.20  1,200 

進德-7 號棟 公寓式 7-8~7-12 號 114.80  1,500 

進德-10 號棟 公寓式 10-2 號~10-3 號、10-8 號 102.62  1,200 

臺中市西區 獨棟2層樓 五權西二街 5 號 92.88  2,200 

臺中市西區 獨棟2層樓 柳川東路 26、28 號 90.36  2,100 

臺中市西區 獨棟2層樓 柳川東路 29 號 88.50  2,000 

臺中市西區 獨棟2層樓 民興街 6、8 號 107.44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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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多房間職務宿舍扣款簡明表： 

宿舍 

種類 
借用人職別 

房屋津貼 

（每月扣款）  

宿舍維護管理費 

（每月扣款） 

水電費 

（採二個月扣款制） 

保證金  

（入住當

月） 

單房間 

職務宿舍 

編制內人員(含專

任教師、研究員、

助教等) 人事室造冊由總務處 

出納組自薪資扣款
註１ 

本組每月造冊 

由總務處出納組 

薪資扣款 

(第一次借用期限為

3年，借用期滿後，

續借宿舍維護管理

費以 1.2倍計算之) 

一、 自來水基本費 35 元/月 
二、 電費基本費 40 元/月 
1.110 度(含)以下：2.1 元/度 
2.111 至 330 度：2.415 元/度 
3.331 度(含)以上：2.730元/度 
 
(本組造冊由總務處出納組自薪資
扣款) 

5000 元 

(入住當月

造冊由總

務處出納

組自薪資

扣款) 

編制外人員(專案

教師等)  

編制外人員(行政

組員、專案行政組

員、校安人員等) 

併入維護管理費由 

總務處出納組自薪資

扣款 

多房間 

職務宿舍 

編制內人員(含專

任教師、研究員、

助教等) 

人事室造冊由總務處

出納組自薪資扣款 
自行繳納 

註: 

一、房屋津貼收取金額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四、(三)、2點規定：「…居住公有房舍之

現職軍公教員工，應由服務機關學校按月將所併入之房租津貼數額扣繳公庫。」其金額訂定及調

整，依相關規定辦理扣繳作業(對象：借住職務宿舍之編制內外人員)。 

二、總務處出納組自薪資扣款，其當月扣款明細，出納組另以電子郵件通知或自行至「出納支付網路

查詢系統」查詢。 

三、如對於當月扣款金額有任何疑問，敬請來信（電）告知。 

 

  



(三)本校職務宿舍分配順序、年限及公里數整理如下： 

編制內人員(以專任教授為例)        編制外人員(以專案教授及行政組員為例) 

█單房間宿舍分配順序說明: 

(一) 首次申請 專任教授 (內)→續住申請 專任教授 (內)→宿舍調換 專任教授(內) 

前有餘房時 

(二) 首次申請 專案教授 (外)→續住申請 專案教授 (外) 

前有餘房時 

(三) 首次申請 行政組員 (外) →續住申請 行政組員 (外) 

 

█多房間宿舍分配順序說明:首次申請 專任教授 (內)→續住申請 專任教授 (內) 

█年限說明： 

(1)新申請 3+2年期滿後→提出續借申請，其排序於首次申請人之後，續住申請通過後，重新

辦理公證借用年限為 4年。 

█公里數： 

(一) 多房間職務宿舍： 

  本校編制內人員，戶籍所在地距離本校二十五公里以上，有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 

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得申請借用。 

(二) 單房間職務宿舍： 

1. 本校編制內人員，凡戶籍所在地距離本校二十五公里以上(以 google 地圖路線規劃之

開車最短距離為準)者。 

2. 本校專案教師、本校以契約進用，由校務基金按月計酬之專任工作人員（行政助理及

專案行政助理除外）基於業務需要，非留住宿舍無法執行職務，且戶籍所在地距離本

校三十公里以上者。【需另案上簽核准後才能申請單房間宿舍】 

█申請注意事項： 

1. 依教育部 108 年 10 月 25 日臺教秘(一)字第 1080156099 號函辦理及財政部 108 年 10 月 23

日台財產公字第 10835011170 號規定(如下附件)，辦理首次申請、續住申請或已住過再申請

宿舍者，依行政院宿舍管理手冊第 7 點及本校公有宿舍管理要點第三、四條：請提供本人及

其配偶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供本處至內政部營建署查詢有無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

宅，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

等情形。 

2. 編制內人員若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

住宅等情形，因職務調動，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於當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

得由機關首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需另案上簽核准後才能申請單房間宿舍】 

  



█期滿年限後借用說明： 

(1) 財政部國產署歷年國有宿舍管理情形檢核發現之通案缺失報告如下： 

（105 年網址）（106 年網址）（107 年網址）（108 網址）（112 網址）（113 網址）（114 網址） 

依宿舍管理手冊第 5 點規定，管理機關擬訂之宿舍管理規定應包含借用年限；同手冊第 9 點規定，借用契約

應載明借用期間。機關應於所訂宿舍管理規定明訂借用年限，並依規定於宿舍借用契約載明借用期間。宿舍

借用年限宜考量公平性、合理性，不宜約定以借用人在本機關之任職期間為借用期間，以免影響機關之宿舍

調配權，及機關日後因故須收回宿舍時，借用人以之作為拒絕配合之藉口，不利機關處理。 

(2) 現住戶借用期滿前應依本校「公有宿舍管理要點」第十三條辦理，摘要如下: 

 

 

 

 

 

 

 

 

 

 

(3) 申請流程說明如下： 

   →續兼任者：請提供聘函電子檔至承辦人信箱。 

→無兼任及卸任期滿前者：公告宿舍供有意願者提出申請，現住戶有續住需求，於公告期限內完成申請， 

            無續住需求或未獲配原借住宿舍時，依第十三條第一款：…略…未獲配原借住 

            宿舍時之現住戶，須於續借期滿後二週內遷出。 

 

註：公告期間之單、多房間現住戶借用期滿後，有兼任一、二級主管時，依本校公有宿舍管理要點第十三點第二款

規定：「借用人為兼任一、二級主管者，借用期滿若仍為行政主管，得以相同宿舍維護費計算並借用至卸任止。」該

宿舍暫無法提供分配借住。 

 

https://esvc.fnp.gov.tw/download/ff819ac12c414f08890d9aa2907aefd9
https://esvc.fnp.gov.tw/download/5cc6ef221e404bc787bde9f6daef011e
https://esvc.fnp.gov.tw/download/c7b95814552f40fca38b67bc3c76fd6c
https://esvc.fnp.gov.tw/download/cc0b0d2a31d440a4b5fd89512a356184
https://esvc.fnp.gov.tw/download/b77f0e1bbed244a3ac85bc56277c3a82
https://esvc.fnp.gov.tw/download/185396e4a7794d9d8c6b83edfc90d2e8
https://esvc.fnp.gov.tw/download/f5204850ba44438f9c9f5f2a12d8d2d2


職務宿舍(單、多房間)返還宿舍相關注意事項 

一、法源依據 

（一）依行政院頒布 「宿舍管理手冊」。 

該手冊為統一各級機關與國立學校宿舍管理的最高指導準則。 

（二）本校「公有宿舍管理要點」。 

二、借用期限 

以借用人在本校之任職期間為借用期間，借用人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除法律

或宿舍管理手冊另有規定外，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受撤職、休職或免職

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在職死亡時，其遺族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歲以下之子女依法留職停薪者，不在此限。【宿舍管理手冊§ 10】 

三、遷出期限 

根據職務異動的性質，宿舍借用人應在規定期限內遷出並交還宿舍： 

異動類別 遷出期限 法律基礎  

一般異動：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退休 應於退休生效之日起 3個月內遷出。 
行政院頒布宿舍

管理手冊第 10 點 

 

行政處分：受撤職、休職、免職處分 應於異動生效之日起 1 個月內  

在職死亡：由其遺族負責遷出 應於死亡生效之日起 3個月內遷出。  

其他：未獲配原借住宿舍時或不續住時 須於借用期滿後二週內遷出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公有宿舍管理

要點第 13 點 

 

四、重要特殊例外 

• 育兒留職停薪豁免：若借用人是為了 養育 3 足歲以下子女 依法辦理留職停薪，則不受上

述 3 個月內遷出之限制。 

 

 

 

 

【溫馨提醒】關於職務宿舍歸還之作業規範： 

師長同仁好，為維護校產資源公平分配，建請宿舍借用人於借用期間屆滿時如期辦理遷出。如

逾期未完成點交，後續作業將依相關要點辦理，請師長同仁務必留意自身權益： 

➔如期歸還：請配合於契約期限內完成宿舍騰空與點交，以免影響後續管理程序。 

➔行政責任：現職同仁若未依規定遷出，恐將涉及相關行政責任之審酌。 

➔法律程序：為確保校產管理權限，屆期不遷出者，本處將依法啟動收回作業。 

➔給付責任：逾期占用期間將產生不當得利等相關補償責任，且點交時依規無法提供補償，敬

請配合以避免衍生額外法律爭議。 

https://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8850
https://generalweb.ncue.edu.tw/p/412-1004-1054.php?Lang=zh-tw
https://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8850


 



 


